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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靖江特殊钢有限公司、江苏常

宝普莱森钢管有限公司、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泰富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浙江明贺钢管有限公

司、长沙大力神液压工程有限公司、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无锡江南高精度冷拔管有限公司、湖北加

恒实业有限公司、无锡大金高精度冷拔钢管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磐金钢管制

造有限公司、苏州华创特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青岛中鸿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家聪、刘庆教、何航、何岳、苏郑卿、李宏波、黄大兵、郑元红、蒋卫红、奚金法、
支永佳、陈辉、任伟江、郭志文、傅士刚、吴开传、刘海雄、齐吉富、韦金钰、夏文斌、姚勇、曹俊、陈慧、李定杰、
贾计计、杜文芝、卢大军、周慧敏、姚晓乐、戴敏明、米永峰、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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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液压缸用精密无缝钢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程机械液压缸用精密无缝钢管的牌号命名方法、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

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工程机械液压缸用内径为80mm~500mm的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以下简称

“钢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223.5 钢铁 酸溶硅和全硅含量的测定 还原型硅钼酸盐分光光度法

GB/T223.9 钢铁及合金 铝含量的测定 铬天青S分光光度法

GB/T223.12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酸钠分离-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测定铬量

GB/T223.14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钽试剂萃取光度法测定钒含量

GB/T223.23 钢铁及合金 镍含量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GB/T223.26 钢铁及合金 钼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GB/T223.37 钢铁及合金 氮含量的测定 蒸馏分离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GB/T223.40 钢铁及合金 铌含量的测定 氯磺酚S分光光度法

GB/T223.5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铜量

GB/T223.59 钢铁及合金 磷含量的测定 铋磷钼蓝分光光度法和锑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GB/T223.63 钢铁及合金 锰含量的测定 高碘酸钠(钾)分光光度法

GB/T223.84 钢铁及合金 钛含量的测定 二安替比林甲烷分光光度法

GB/T223.85 钢铁及合金 硫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223.86 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2102 钢管的验收、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GB/T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4336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源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方法(常规法)

GB/T5777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钢管纵向和/或横向缺欠的全圆周自动超声检测

GB/T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T7735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钢管缺欠的自动涡流检测

GB/T12606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铁磁性钢管纵向和/或横向缺欠的全圆周自动漏磁检测

GB/T17395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误差

GB/T20066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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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0123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常规方法)

GB/T20124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

GB/T20125 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B/T30062 钢管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006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牌号命名方法

钢的牌号由工程机械中“工”和“机”汉语拼音首位大写字母GJ、消除应力退火状态规定最小上屈服

强度(单位为兆帕)和质量等级符号(B、C、D、E)组成。
示例:GJ550D。其中:

GJ———工程机械中“工”和“机”汉语拼音首位大写字母;

550———消除应力退火状态规定最小上屈服强度为550MPa;

D ———质量等级为D。

5 订货内容

按本文件订购钢管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本文件编号;

b) 产品名称;

c) 钢的牌号;

d) 尺寸规格;

e) 订购的数量(总重量或总长度);

f) 交货状态;

g) 特殊要求。

6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6.1 尺寸

6.1.1 钢管通常以公称内径(d)和公称壁厚(S)交货。当需方要求以公称外径(D)和公称内径或公称

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6.1.2 钢管的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应符合表1的规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表1规定以外尺寸的

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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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
管
的
公
称
内
径
与
公
称
壁
厚
及
内
径
允
许
偏
差

单
位

为
毫

米

内
径

下
列

壁
厚

的
内

径
允

许
偏

差

6
.0

7
.5

8
.0

9
.0

10
11

12
14

15
17

18
20

22
25

28
30

35
40

45

80
±
0
.10

±
0
.10

±
0
.10

±
0
.10

±
0
.10

90
±
0
.10

±
0
.10

±
0
.10

±
0
.10

±
0
.10

10
0

±
0
.10

±
0
.10

±
0
.10

±
0
.10

±
0
.10

11
0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12
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14
0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16
0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18
0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20
0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22
0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
0
.15

24
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25
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26
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28
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29
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20

±
0
.30

±
0
.20

±
0
.20

±
0
.20

32
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34
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36
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38
0

±
0
.30

±
0
.30

±
0
.30

±
0
.4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
0
.30

40
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45
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50
0

±
0
.40

±
0
.40

±
0
.2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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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冷加工(+C、+LC)状态钢管的内径、外径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表1、表2的规定。热处理

(+SR)状态钢管的内径、外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2 冷加工(+C、+LC)状态钢管外径的允许偏差

外径

mm
壁厚/外径(S/D)a

外径允许偏差

mm

92~214
≥0.05 ±0.3

0.025~<0.05 ±0.4

>214~376
≥0.05 ±0.5

0.025~<0.05 ±0.6

>376
≥0.05 ±0.8

0.025~<0.05 ±0.9

  a 当钢管以公称外径和公称内径交货时,S 为计算壁厚(按公称外径与公称内径计算得出的壁厚值)。

表3 热处理(+SR)状态钢管内径、外径的允许偏差

壁厚/外径(S/D)a 允许偏差

≥0.05 按表1、表2规定的值

0.025~<0.05 按表1、表2规定值的1.2倍

  a 当钢管以公称外径和公称内径交货时,S 为计算壁厚。

6.1.4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表1、表2、表3规定以外允许偏差的

钢管。

6.1.5 钢管以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或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其壁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的规

定。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表4规定以外壁厚允许偏差的钢管。

表4 钢管公称壁厚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壁厚(S) 6.0~9.0 >9.0~15 >15~20 >20

允许偏差 ±7.5%S ±6.5%S ±5.5%S ±5%S

6.2 壁厚不均

钢管以公称外径和公称内径交货时,其壁厚不均应不超过计算壁厚的12%。

6.3 长度

6.3.1 通常长度

钢管的通常长度应为3000mm~18000mm。

6.3.2 定尺和倍尺长度

6.3.2.1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定尺或倍尺长度交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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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钢管的定尺和倍尺总长度应在通常长度范围内。定尺长度允许偏差应符合如下规定:

a) 长度不大于5000mm时,+5 0mm;

b) 长度大于5000mm时,+10 0 mm。

6.3.2.3 倍尺长度每个切口应按如下规定留出余量:

a) 外径不大于159mm时,5mm~10mm;

b) 外径大于159mm时,10mm~15mm。

6.4 弯曲度

6.4.1 钢管应同时满足每米弯曲度与全长弯曲度要求。当合同没有规定精度等级时,弯曲度按Ⅰ级

执行。

6.4.2 钢管每米弯曲度分为以下三个精度等级:

a) Ⅰ级,不大于0.5mm;

b) Ⅱ级,不大于0.3mm;

c) Ⅲ级,不大于0.2mm。

6.4.3 钢管全长弯曲度分为以下三个精度等级:

a) Ⅰ级,不大于长度的0.05%;

b) Ⅱ级,不大于长度的0.03%;

c) Ⅲ级,不大于长度的0.02%。

6.4.4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每米弯曲度和全长弯曲度可采用其他

规定。

6.5 端头外形

钢管两端应垂直平切,切口毛刺应予清除。

6.6 不圆度

当钢管以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钢管内径的不圆度应不大于钢管内径公差的80%。内径的

具体测量位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钢管内径不圆度测量位置

壁厚/外径(S/D)a
测量位置距端部长度

mm

0.025~<0.05 ≥30%D,且不小于35

≥0.05 ≥20%D,且不小于25

  aD 为计算外径(按公称内径与公称壁厚计算得出的外径值)。

6.7 重量

6.7.1 钢管按实际重量交货,亦可按理论重量交货。钢管每米理论重量按GB/T17395的规定(钢的密

度按7.85kg/dm3)。

6.7.2 当钢管以公称内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采用计算外径计算理论重量;当钢管以公称外径和公称

内径交货时,采用计算壁厚计算理论重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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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要求

7.1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7.1.1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成分)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序号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a、b、c、d

%

C Si Mn V Als
P S Nb Ti Mo Cr Ni Cu N

不大于

1 GJ450B

2 GJ450C

3 GJ450D

4 GJ450E

≤0.20

≤0.18

≤0.50 ≤1.70

— —

≤0.15≥0.010e

0.035 0.035

0.030 0.030

0.030 0.025

0.025 0.020

— —

0.07 0.20
0.10 0.30 0.50 0.20 0.012

5 GJ550B

6 GJ550D

7 GJ550E

0.12~
0.20

0.10~
0.50

1.30~
1.70

0.05~
0.15

0.010~
0.040

0.025 0.020 0.07 0.20 0.10 0.30 0.50 0.20 0.012

8 GJ720D
0.14~
0.23

0.10~
0.50

1.30~
1.70

0.05~
0.20

0.010~
0.060

0.025 0.025 — — 0.10 0.30 0.30 0.25 —

9 GJ850D
0.14~
0.23

0.10~
0.50

1.30~
1.70

0.05~
0.20

0.010~
0.060

0.025 0.025 — — 0.10 0.30 0.30 0.25 —

  aGJ450C(D、E)钢中应至少含有细化晶粒元素Al、Nb、V、Ti中的一种。根据需要,供方可添加其中一种或几种

细化晶粒元素,最大值应符合表中规定。组合加入时,wNb+wV+wTi≤0.22%。
b GJ450B(C、D、E)钢中wMo+wCr≤0.30%。
c 各牌号的Cr、Ni作为残余元素时,Cr、Ni含量应各不大于0.30%;当需要加入时,其含量应符合表中规定或由

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d 如供方能保证氮元素含量符合表中规定,可不进行氮含量分析。如果钢中加入Al、Nb、V、Ti等具有固氮作用

的合金元素,氮元素含量不作限制,固氮元素含量应在质量证明书中注明。
e 当采用全铝时,全铝含量wAlt≥0.020%。

7.1.2 当需方要求做成品分析时,应在合同中注明。成品钢管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GB/T222
的规定。

7.1.3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其他牌号的钢管。

7.2 制造方法

7.2.1 钢应采用电弧炉加炉外精炼或氧气转炉加炉外精炼方法冶炼,并经真空脱气处理。经供需双方

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采用其他较高要求的方法冶炼。需方指定某一种冶炼方法时,应在合同中

注明。

7.2.2 钢管应采用冷拔或冷轧无缝方法制造。需方指定某一种制造方法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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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交货状态

钢管应以表7所列的一种状态交货。

表7 交货状态

序号 交货状态 代号 说明

1 冷拔(轧)硬 +C 最终冷加工之后不进行热处理

2 冷拔(轧)软 +LC 最终热处理之后进行适当的冷加工

3 消除应力退火 +SR 最终冷加工之后,钢管进行消除应力退火

7.4 力学性能

7.4.1 拉伸性能

各种交货状态钢管的纵向拉伸性能应符合表8的规定。其他牌号钢管的拉伸性能,由供需双方协

商确定。

表8 钢管的力学性能

序号 牌号

交货状态

+Ca +LCa +SR

抗拉

强度

(Rm)

MPa

断后

伸长率

(A)

%

抗拉

强度

(Rm)

MPa

断后

伸长率

(A)

%

抗拉

强度

(Rm)

MPa

上屈服

强度b

(ReH)

MPa

断后

伸长率

(A)

%

冲击吸收

能量

(KV2)

J

不小于

冲击试验

温度

℃

1 GJ450B

2 GJ450C

3 GJ450D

4 GJ450E

680 8 650 10 600 450 12 15

20

0

-20

-40

5 GJ550B

6 GJ550D

7 GJ550E

720 10 680 12 640 550 15 27

20

-20

-40

8 GJ720D — — — — 800 720 15 27 -20

9 GJ850Dc — — — — 900 850 15 27 -20

  a 受冷加工变形程度的影响,屈服强度非常接近抗拉强度,因此,推荐下列关系式计算:
———+C状态:ReH≥0.8Rm;

———+LC状态:ReH≥0.7Rm。
b 如不能测定ReH,可测定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代替ReH。
c 通过增加冷拔变形率,达到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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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屈强比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冷拔(轧)前原材料是“淬火+高温回火”处理的

钢管,冷拔(轧)后可计算钢管的屈强比(ReH/Rm 或Rp0.2/Rm),屈强比的允许值范围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7.4.3 冲击

交货状态为+SR且壁厚不小于6.5mm的钢管应截取纵向试样进行冲击试验。表8中冲击吸收

能量为标准尺寸试样夏比V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当采用小尺寸冲击试样时,小尺寸试样的夏

比V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应为标准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乘以表9中的递减系数。当

钢管尺寸不足以加工10mm×5mm试样时,冲击试验不作要求。

表9 冲击吸收能递减系数

试样规格
试样尺寸(宽度×厚度)

mm×mm
递减系数

标准试样 10×10 1

小试样 10×7.5 0.75

小试样 10×5 0.5

7.4.4 残余应力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应做残余应力测试,其限值参见附录A。

7.5 晶粒度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实际晶粒度应为5级或更细。

7.6 无损检测

7.6.1 冷拔(轧)前原材料钢管应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无损检测:

a) 按GB/T5777的规定进行超声检测,验收等级为U3;

b) 按GB/T7735的规定进行涡流检验,验收等级为E3H或E3;

c) 按GB/T12606的规定进行漏磁检测,验收等级为F3。

7.6.2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成品钢管可进行无损检测,其验收方法和等

级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7 表面粗糙度

当需方对钢管表面粗糙度有要求时,应在合同中注明。表面粗糙度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8 表面质量

7.8.1 钢管的内外表面应光滑,不应有裂纹、折叠、轧折、离层和结疤,这些缺陷应完全清除,清除后钢

管的实际尺寸应符合尺寸允许偏差的规定。

7.8.2 钢管的内外表面允许有来自制造过程的磷酸盐和润滑剂附着层存在,热处理状态交货钢管的内

外表面允许有不影响表面检查的氧化膜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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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方法

8.1 钢管化学成分分析的取样遵守 GB/T20066的规则。化学成分分析通常遵守 GB/T4336、

GB/T20123、GB/T20124、GB/T20125或 其 他 通 用 方 法 的 规 定,仲 裁 时 应 遵 守 GB/T223.5、

GB/T223.9、GB/T223.12、GB/T223.14、GB/T223.23、GB/T223.26、GB/T223.37、GB/T223.40、

GB/T223.53、GB/T223.59、GB/T223.63、GB/T223.84、GB/T223.85、GB/T223.86、GB/T20125的

规定。

8.2 钢管的尺寸和外形应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量具逐根测量。

8.3 钢管的内外表面应在充分照明条件下逐根目视检查或内窥镜检查。

8.4 表面粗糙度每批抽取2根钢管采用粗糙度仪各检测3个位置。

8.5 钢管其他检验项目的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钢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每炉取1个试样 GB/T20066 8.1

2 拉伸 每批在2根钢管上各取1个试样 GB/T2975 GB/T228.1

3 冲击 每批在2根钢管上各取一组3个试样 GB/T2975 GB/T229

4 残余应力 每批在1根钢管上取1个试样 附录A 附录A

5 晶粒度 每批在2根钢管上各取1个试样 GB/T6394 GB/T6394

6 超声 逐根 — GB/T5777

7 涡流 逐根 — GB/T7735

8 漏磁 逐根 — GB/T12606

9 检验规则

9.1 检查和验收

钢管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

9.2 组批规则

钢管应按批检查和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和同一热处理制度(炉次)或同一

交货状态的钢管组成。每批钢管的数量应不大于200根。

9.3 取样数量

每批钢管各项检验的取样数量应符合表10的规定。

9.4 复验和判定规则

钢管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GB/T21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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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10.1 钢管内外表面应在出厂前进行防锈处理,一般涂中性油。如对防锈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10.2 钢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21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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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残余应力环切开口位移测量方法和参考值

A.1 测量原理

按照一定方向与要求切开管壁,释放钢管内部残余应力,在钢管达到新稳定状态后,测量固定点位

置的尺寸变化,使用经验公式计算其应力值,即为钢管的环切开口位移法(简称“环切法”)残余应力。

A.2 试样

试样如图A.1所示,从钢管上截取管段试样,试样长度为300mm。通常采用线切割、锯床等切割

方式截取试样。

  标引符号说明:

D ———钢管的公称外径或计算外径;

L ———试样长度。

图A.1 钢管试样

A.3 测量仪器

A.3.1 游标卡尺:用于测量试样的长度和外径,精度不低于0.02mm。

A.3.2 千分尺:用于测量试样的壁厚,精度不低于0.01mm。

A.4 测量方法

A.4.1 如图A.2所示,在试样同一横截面圆周上分别标识12点钟、3点钟和7点钟位置,用千分尺测量

并记录前述3个位置的壁厚S12、S3、S7,计算试样3个位置的平均壁厚S0。

A.4.2 在3点钟位置沿纵向选取三处,采用游标卡尺测量外径D1、D2、D3,计算试样3个位置的平均

外径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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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符号说明:

S12、S3、S7———试样同一横截面12点钟、3点钟和7点钟位置的实测壁厚;

D1、D2、D3———试样3点钟位置纵向三处实测外径。

图A.2 试样原始尺寸

A.4.3 在12点钟位置,采用线切割、锯床等切割方式,平行于轴线且径向切开管壁。切口贯穿整个金

属管的长度方向,切口宽度为20mm~40mm,保证切割面不接触。

A.4.4 试样切开口后等待30min,在测量D1、D2、D3 的相同位置测量外径D'1、D'2、D'3(如图A.3所

示),计算应力释放后试样的平均外径D'。

  标引序号说明:

D1、D'2、D'3———开口试样3点钟位置纵向三处实测外径。

图A.3 开口试样

A.5 残余应力计算

残余应力按式(A.1)进行计算。

σ=
(D'-D0)ES0

D0D'(1-μ2)
…………………………(A.1)

  式中:

σ ———残余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D'———应力释放后试样平均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0———原始试样平均外径,单位为毫米(mm);

E ———弹性模量,单位吉帕(GPa),取206;

S0———试样平均壁厚,单位为毫米(mm);

μ ———泊松比,取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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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残余应力限值

表A.1给出了不同牌号钢管残余应力的推荐限值。

  注:当残余应力超过表中的限值时,会降低零件的刚度和稳定性,严重影响结构的疲劳强度、抗脆断能力,甚至降低

使用寿命,因此通常需要控制材料的残余应力。

表A.1 不同牌号钢管残余应力推荐限值

牌号
残余应力限值

MPa

GJ450B(C、D、E) 100

GJ550B(D、E) 150

GJ720D 200

GJ850D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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